附件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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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粘贴处（正面）



身份证粘贴处（正面）







投标人：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身份证号码：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二次报价、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粘贴处（正面）



身份证粘贴处（正面）










投标人：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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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投  标  函
金华市婺城区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婺城新区农贸冷链物流中心工程总承包项目-砂浆采购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下列报价、工期和质量目标，按合同约定完成施工，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实现工程目标：
1、 投标人报价：本工程上限价为大写： / ，小写：¥ / 元（含），投标人报价 大写：     元（小写：¥        元）,以上报价含            %增值税（专用/普通）发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暂定工程量
	9月信息价
	下浮  %后暂定单价
	小计
	备注

	1
	干混地面砂浆
	DSM15散装
	t
	180
	343
	
	
	表中单价为根据《金华造价信息》9月信息价下浮  %后的暂定单价，实际结算按供货当月《金华造价信息》含税信息价下浮   %结算，乙方提供13%的增值税专业发票。

	2
	干混地面砂浆
	DSM20散装
	t
	600
	351
	
	
	

	3
	干混地面砂浆
	DSM25散装
	t
	20
	359
	
	
	

	4
	干混抹灰砂浆
	DPM10散装
	t
	20
	335
	
	
	

	5
	干混抹灰砂浆
	DPM15散装
	t
	1500
	345
	
	
	

	6
	干混抹灰砂浆
	DPM5散装
	t
	726.8 
	323
	
	
	

	7
	干混砌筑砂浆
	DMM10散装
	t
	20
	326
	
	
	

	8
	干混砌筑砂浆
	DMM5散装
	t
	100
	318
	
	
	

	9
	干混砌筑砂浆
	DMM15散装
	t
	20
	335
	
	
	

	10
	干混砌筑砂浆
	DMM7.5散装
	t
	150
	322
	
	
	

	合计：      元（大写：      元）

	1、综合单价含13%增值税专用发票. 
2、若因国家税务政策变化导致税率调整，不含增值税价格不变，具体税金以变更后的税率计算。                                                                                               
3、合同数量为暂定量，结算数量以送到约定送货地点、符合甲方相关要求并经甲方施工现场验收人员（必要时邀请监理）共同签认的、经复试合格的产品数量为准，当实际数量不足上表中所列数量时乙方不得以所需求不足为由向甲方索赔。                                                                        
4、费用说明：本工程综合单价为已包含材料费、原材料检测费、人工费、装车费、运输费（含运输损耗）、卸车费、交货前仓储费、储砂浆的罐体和安装与调试、保险费、利润、税金（增值税专用发票 13 %）、不可预见费等货物送到交货地点并经验收合格的全部费用，除此之外，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贵司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保证金。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
（4）我方承诺同意提供按照贵司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信息或资料；理解并同意金华市婺城区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投标人的考核，并且认可金华市婺城区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招标文件有最终解释权。
（5）我方承诺愿意完成招标人下达的合同之外的工作内容，对所完成的内容与主体一致负终身制责任，并提供合同之外所涉及的作业内容的全部资料。同意并接受使用《主要材料品牌表》中的品牌。
（6）我方承诺因贵司原因工程款未到位导致人工、机械、材料等款项无法按时支付时，愿意垫资先行支付人工、机械、材料等款项，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7）合同履行过程中如私自提出中止合同或承诺的事项不按要求履行，或私自向其他单位或个人转让中标项等情况的发生，同意没收履约保证金，并由此造成的其他后果及损失由我单位负责。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完全符合招标文件 “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情形。
5、除招标文件规定没收投标保证金的条款我方予以遵守外，我方如有违背上述承诺条款也同意我方缴纳的投标保证金被没收。


投标人：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投标人诚信承诺书

金华市婺城区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参加项目的招投标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无参与串标、围标及抬标情形，建造师无其他中标或在建工程；
3、没有被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做出停止市场行为的处罚；
4、若中标，将严格按照规定及时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并按照投标文件所承诺的报价、质量、工期、建造师等内容组织实施；若我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无条件接受取消中标资格、暂停交易、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等措施。对造成的损失，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单位负责。




投标人：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按顺序附上相关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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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投标人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可自行补充，格式自拟）


